
包头师范学院教务处
教务(2024)第 8 号

关于组织 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课程补考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现就有关 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课程补考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考对象及补考课程

1、补考对象：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考试成绩不合格学生（以

成绩库数据为准，不包括重修学生）；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提出

缓考申请并在教务处备案的学生。

2、补考课程：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必修课程。

二、补考工作安排

1、补考名单

各学院不及格学生名单将点对点下发，收到的名单仅为待核对名

单，应组织师生认真复核，如有变动，直接在 Excel 表中增、删并标

注清楚，教务处教学运行管理科将按照各学院复核后的名单组织考试。

各学院需将核对后的补考学生名单（含电子版和纸介）于 3 月 14 日

下午 5:00 前报送教务处教学运行管理科，纸介名单要加盖学院公章，

逾期不候。各学院一定要对上报数据的格式、数据是否完整、正确进

行把关。

特别注意：以下情况课程及学生不允许参加补考：



1）选修课程；

2）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考核；

3）考试违纪、作弊取消成绩的课程；

4）取消考试资格、无故缺考、旷考及未办理缓考手续的课程；

5）平时成绩低于 60 分的课程；

6）非首次考试不合格的课程（重修）。

2、补考命题与试卷印制：

以期末考试 B 卷作为补考试卷，如需重新命题，则应严格按《包

头师范学院考试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
所有试卷由教务处统一组织印制。10 份及以下由学院安排专人

到教务处印制，并提供试卷印制清单；10 份以上由指定印刷厂印刷，

各学院务必于 3 月 13 日上午 10:00 前将样卷及试卷印制单报教学运

行管理科。

3、考试安排：

1）公共课安排：公共课补考时间安排见附件，其他信息请各学

院关注教务处主页信息。

2）专业课安排：专业课补考时间定于 3 月 18 日-3 月 31 日，

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在规定时间内安排本学院课程补考，并于 3 月

14 日下午 5:00 前上报本学院补考安排。



4、成绩录入：补考成绩录入时间为 3月 18 日 8:00-4 月 12 日早

8:00。

三、补考工作要求

1、为维护考试的严肃与公平，凡参与命题的教师及接触试卷印

刷、保管的人员，都有保守试卷秘密的义务和责任。请各学院按《包

头师范学院课程考试试卷保密管理办法》要求认真落实，确保命题、

保管环节不出问题。

2、补考的相关要求与期末考试一样，必须做到单人单座，考试

时间、考试科目不冲突，保证考试课程的正常时长，监考教师配备到

位。

3、学生凭学生证、身份证或照片上加盖学院公章的证明参加考

试。无证件学生不允许参加考试，请各学院务必通知到学生。同时各

学院要严格考试纪律，营造公平、公正的考试氛围。

4、公共课考试结束后，各学院必须及时将试卷和考场报告单送

至承担公共课教学的学院，不允许滞留试卷。

5、所有监考教师必须严格履行施考程序，维护考场秩序，如实

记录考试情况，保证考试正常进行。

6、其他未尽事宜参照《包头师范学院考试管理办法》。

特此通知

教 务 处

2024 年 3 月 8 日




